2025年玉林市“小小科学家”趣味科学小实验活动规则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参加人员
（1） 参加组别：低阶组（小班——中班）
                高阶组（大班——大大班）
（2） 参加人数：1人/团队
（3） 指导老师：1人（不可空缺）
（4） 由园校统一报名参加活动，100人以内园校限2支队伍参加初选，100人以上园校限4支队伍参加初选，个人报名无效。
二、选报流程
（1） 初评时间、地点
初选时间：12月14日（8:30—16:30）
初选地点：玉林市科技馆一楼科普剧场
（二）初评晋级：参加初选活动的选手按照活动规程进行选拔，成功晋级的选手可参加总选活动资格。
（三）终评时间、地点：
终评时间：12月28日（8:30—12:00）
终评：晋级总选选手根据总选活动规程来进行竞技活动内容，评比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优秀奖选手，优秀指导老师奖。
三、评选内容
初评内容：不限制实验主题，由选手自由创作，实验题材必须符合安全标准，符合逻辑性（建议围绕日常易感知现象，“能看、能做、能说”的趣味探究）。
终评内容：主题一“神奇的变色反应”，主题二“神奇的熔岩水母”，总选活动实验主题由选手现场抽签为准（2选一）。
四、评选形式
（一）采取现场实操和原理讲解的方式线下举行。  
（二）实验操作（≤3分钟）：选手自行准备实验材料，按照正确的实验步骤去操作，选手安全有序的独立完成实验，指导老师仅做安全协助。
（三）原理讲解（≤1钟）：选手说出实验现象及简单原理，原理内容条理清晰，阐述实验的设计思路和科学依据。
（可配合纸张书面或者白板进行讲解）。
五、实验器材、安全
（一）实验器材由选手自备，如需使用电子设备（电源电压≤12V），严禁用尖锐、易碎品。  
（二）液体总量≤500 mL，色素须为食品级；粉末类须为食用级或幼教专用材料。 
（三）严禁用强酸、强碱、有毒色素、挥发性有机溶剂。
（四）指导老师负责活动前安全检查，活动中不得动手操作、仅做安全协助。
六、评选标准
（一）操作规范30%：步骤正确、动作熟练、安全有序；  
（二）现象明显30%：实验效果直观、可见性强；  
（三）童声讲解30%：语言清晰、符合年龄、逻辑正确；  
（四）创意美观10%：道具新颖、色彩美观、富有童趣：
（成绩高者排名靠前，若成绩相同，用时少者排名靠前；若成绩与用时相同，排名并列）
七、不予评选
（一）参加活动选手迟到10分钟以上。
（二）参加活动选手不听从裁判指示。
（三）参加活动选手比赛未到场。
（四）参加活动选手使用危险器材、蓄意破坏比赛场地。
八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到场参选的选手、领队、指导老师须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费用自行承担。
（二）未尽事宜，请与玉林市科技馆活动组联系，活动咨询：李老师0775—2820878、陈老师13737876568。
（三）活动的最终解释权由玉林市科技馆负责

